
附件
重点任务分解表
	序号
	重点任务
	具体工作
	责任部门

	1
	生活污水上岸
	完善港口、船舶生活污水与市政污水污水处理设施的衔接
	市建设局、城管局、经信委、港口局，港口企业

	2
	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收费标准研究
	制定《南通市沿江沿海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收费标准》
	市物价局、环保局、经信委、港口局，南通海事局

	3
	建立联合监管机制
	建立联单管理制度（2017）
	市环保局、经信委、港口局、地方海事局，南通海事局

	4
	
	建立联合监管机制（2017）
	市港口局、经信委、财政局、环保局、建设局、城管局、海洋与渔业局、地方海事局，南通海事局、南通检验检疫局

	5
	
	港口和船舶污染物防治信息平台（2020）
	市港口局、经信委、财政局、环保局、建设局、城管局、海洋与渔业局、地方海事局，南通海事局、南通检验检疫局


说明：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参照市级联合监管模式、职责分工，负责属地范围内的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、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及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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